
(管理機關全銜) 國有眷舍房屋及土地清冊 
 

 
附註：1.本清冊與房地權利書狀（含土地登記謄本、建物登記謄本、地籍圖謄本、建物平面圖謄本、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）同時檢送 1 式 4 份。 
   2.房地如有租用、占用或他項權利登記等情形，應於備註欄內註明或另作附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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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（管理機關全銜）經管國有眷舍房地騰空標售合法現住人一次補助費具領清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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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案係奉行政院 年 月 日院授人住字第         號函核定辦理騰空標售。 

二、上列人員依據中央各機關學校國有眷舍房地處理要點第 3點、第 7點、第 8點規定，經覈實審核為合法

現住人，且其本人及配偶（或遺眷）未曾輔購（建）住宅或承購公有土地確實無訛，符合發給一次補助

費，如有錯誤不實等情事發生，由審核機關負責。 

 

   承辦人     主辦總務     主辦人事     主辦會計     機關首長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說明： 

一、 本清冊 1式 4份請用 A3大小張繕造，張數不限。 

二、 一次補助費金額數字請用壹、貳、參、肆、伍．．．等大寫字體繕寫。 

三、 一次補助費標準依中央各機關學校國有眷舍房地處理要點第 7點規定，為簡任二百二十萬元、薦任一百

八十萬元、委任一百五十萬元，技工、工友、駕駛及駐衞警比照委任標準發給之；依第 8點第 1項規定，

係按核定騰空標售當期，眷舍基地持分公告地價總價 30%給予。 

四、 配住人配住期間如有調離職情形者，依宿舍管理手冊第 10點規定，應於 3個月內遷出，未依規定遷出

者，即屬占用。 

五、 冊列配住人員應檢附全戶戶籍謄本 1份備查。 



 

具 結 書 

一、本人現住之國有眷舍房屋、基地標示如下： 

二、上項所列房屋及基地，已奉行政院（日期文號函）核定辦理騰

空標售，本人願意放棄領取一次補助費，改承購成本八折之國

民住宅（門牌號碼：○○），但公告售價低於成本八折時，則以

公告售價為準，以後不再申請借用公有宿舍或任何補助費。 

此致 

（眷舍房地管理機關） 

          具結人： 

        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          住址： 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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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： 

附件三 



附件四 

具 結 書 

 

一、本人現住之國有眷舍房屋、基地標示如下： 

二、上項所列房屋及基地，本人自願歸還政府辦理現狀標售，不再

申請借住宿舍或任何補助費，絕無異議。 

此致                

（眷舍房地管理機關）     

具結人： 

           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             住址： 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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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： 



附件五 

具 結 書 

一、本人現住之國有眷舍房屋、基地標示如下： 

二、上項所列房屋及基地，本人同意依國有財產局評定之價格承購，

不再申請借住宿舍。如未能在規定期限繳清房地價款，本讓售

案註銷，原住眷舍無條件騰空交還管理機關，並不再申請借住

宿舍或任何補助費，絕無異議。  

此致                

（眷舍房地管理機關）     

具結人： 

            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              住址： 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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